
《“无废机关”建设指引》编制说明 

 

一、 背景说明和起草过程 

1.1 背景说明 

2022 年 6 月，时任李强书记在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

中指出，“高标准推进‘无废城市’建设”。2022 年 11 月，《中共上

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迈向建设

美丽上海新征程的实施意见》要求推进“无废城市”建设。2023 年

2 月，《上海市“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沪府办发〔2023〕

2 号）发布，提出统筹推动“无废细胞”建设，研究制定相关“无废

细胞”建设指标和评估细则，有序推进无废机关、无废社区、无废

校园、无废商场、无废餐馆、无废酒店、无废景区、无废医院等

“无废细胞”建设，以点带面营造“无废城市”建设浓厚文化氛围。

《工作方案》将“强化工业固废源头减量和高效利用”列为“无废

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提出了“到 2025 年，全市一般工

业固废贮存处置量实现零增长、综合利用率不低于 95%”的目标。 

2023 年 12 月，上海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上

海市“无废细胞”建设评估管理规程（试行）》和《上海市“无废细

胞”建设评估细则（2023 版）》（沪生建办〔2023〕14 号），2023

版评估细则覆盖“无废工厂”、“无废校园”、“无废医院”、“无废机

关”和“无废快递网点”五大类“无废细胞”。 

“无废细胞”是指为贯彻落实“无废城市”建设相关理念，采取



有效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推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固体废

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社会生活单位，包括机关、企事业

单位、饭店、商场、社区、村镇、家庭等各类生产生活单元。在

此背景下，“无废细胞”将成为本市覆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推进主体，其中机关是践行绿色办公、绿色消费、

倡导光盘行动、适度点餐等源头控制措施，推动管理制度建设，

推行节能降碳和相关措施科普宣传的重要领域，能助力完成提升

生活垃圾分类实效相关任务，同时可以促使机关工作人员了解

“无废城市”建设要求，对上海市高标准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意义重大。 

 

1.2 起草过程 

本标准编制的具体工作内容包括： 

1）标准立项 

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牵头，联合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凯谛思建设工程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上海大学等单位及公司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展了前期

调研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初步方案。2024 年 7 月 1 日，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标准《“无废机关”建设指引》立项评审

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于在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 2716 号上海市节

能减排中心召开。经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符

合立项条件，获批立项，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了公示。 



2）资料收集与研究，形成征求意见稿 

起草工作组广泛收集并分析研究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规范

资料，主要参考了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29118 节约型机关评价导

则、GB/T 39198 一般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GB/T 42966 餐饮业

反食品浪费管理通则、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640 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 42967 机关食

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指南、GH/T 1355 包装废弃物回收、贮存与运

输技术规范、DB 31/844 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等，并先后对国内

多种“无废机关”建设进展和经验开展广泛调研和研究分析，结合

上海市“无废工厂”建设评估细则（2023 版），总结上海市 2024

年度已经完成评估工作的“无废机关”建设经验，在此基础上组织

召开了标准编制专题研讨会，对《“无废机关”建设指引》制定思

路和方案进行研讨交流，编制完成工作讨论稿。根据 7 月 1 日的

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3）公开征求意见 

2023 年 12 月 6 日，本标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公

开征求意见。 

 

二、国内外相关建设和标准情况 

国外目前“无废机关”建设领域未查到针对性的工作案例，

但在加拿大 2018 年提出《无废 2040》战略计划过程中，其邀请



政府组织参与零废主题研讨会，目的是发展共识、建立零废的高

水平愿景，并确定后期面临的挑战、优先事项和可能的方向，提

供有关零废的主题专业知识，即政府组织前期就参与无废战略规

划。 

我国从 2018 年开始试点“无废城市”建设以来，各地机关

事务管理部门、生态环境部门陆续发布“无废机关”评估细则，

但无“无废机关”相关标准，机关相关标准仅有国家机关事务管

理局提出并牵头修订的《节约型机关评价导则》新国家标准

（GB/T 29118—2023），该标准主要明确了节约型机关的定义，

规定了节约型机关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内容和要求以及评价流

程，给出了有关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以及建议权重，为各级机关

事务管理部门和党政机关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节约型机关创建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标准支撑。虽然该标准中指标

也包括组织管理与制度建设、绿色办公、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

育等章节，但和本市生态文明领导小组发布的“无废机关”评估

细则侧重点不完全一致，前者更关注用能，后者更关注固废管理，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也不同。 

 

三、主要内容说明 

3.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废机关”建设的基本要求、机关环境、固体

废物管理、节能降碳、科普宣传、管理体系、其他和成效评估。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各类机关开展“无废机关”建设工作。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标准文件编制过程中规范性引用了多个已发布的标准规范，

包括： 

绿色办公、利用处置、绿色出行、能耗管理要求引用《节约

型机关评价导则》（GB/T 29118—2023）中的相关内容。 

绿色施工要求引用《建筑与市政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 50640-2023）中的相关内容。 

绿色建筑建设要求引用《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2019）、《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指导意见》

（建质〔2020〕46 号）中的相关内容。 

生活垃圾源头减量要求引用《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指南》

（GB/T 42967-2023）中的相关内容。 

分类收运贮存引用《生活垃圾分类标志》中的相关规定。 

 

3.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重点对“无废机关”建设情况的相关专

用术语进行了定义，包括无废机关、固体废物、绿色办公、绿色

设计、绿色施工、绿色建材和绿色建筑。本标准中直接参照已有

标准规范中的定义。 

3.3.1 无废机关（zero waste mechanism） 



是指以绿色低碳和“无废”为理念，示范带头推行绿色办公，

实施垃圾分类，节约能源资源，降低运行成本的党政机关，是全

域“无废城市”建设的引领者。 

3.3.2 绿色采购（green procurement） 

是指企业在采购活动中，推广绿色低碳理念，充分考虑环境

保护、资源节约、安全健康、循环低碳和回收促进，优先采购和

使用节能、节水、节材等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原材料、产品和服务

的行为。 

3.3.3 绿色办公（green office） 

在办公活动中践行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方

式。 

3.3.4 绿色设计（green design） 

贯彻绿色建造理念，落实绿色策划目标的工程设计活动。 

3.3.5 绿色施工（gree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在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以人为本，

因地制宜，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 约资源，

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及生产活动。 

3.3.6 绿色建材（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

有节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可循环等特征的建材产品。 

3.3.7 绿色建筑（green building）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



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3.4 基本要求 

机关设立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3.5 机关环境 

3.5.1 卫生环境 

标准中描述了机关整体环境的要求，包括机关办公区域和公

共区域。 

3.5.2 污染排放 

标准中描述了机关油烟废气和污水排放的要求，应分别满足

所在地餐饮业油烟排放标准和污水纳管标准。 

3.6 固体废物管理 

标准中从源头控制、分类收运贮存、利用处置全流程对各类

固体废物管理（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描述，特别是机关关

注的生活垃圾，提出相应的源头减量、规范贮存、利用处置的相

关举措和手段。 

3.7 节能降碳 

标准中提出了绿色出行、能耗管理和碳减排管理三个方面，

包括相关举措、淘汰落后用能设备、公共场所节能措施、鼓励有

条件的机关开展碳排放核算等要求。 

3.8 科普宣传 



标准中提出了机关可开展的宣传活动和主题活动的形式、鼓

励宣传分享本单位节约能源资源经验做法，应加强亮点总结形成

可复制案例，提高示范效应，应积极参与相关评选工作，并获得

国家级、市级相关命名表彰。 

3.9 管理体系 

标准中提出了管理机构、方案编制、制度建设和数字化应用

四个方面。管理机构中指明了各类固体废物要明确管理部门和管

理负责人；方案编制明确了需要编制“无废机关”建设实施方案

的范围以及可采用的形式；制度建设明确了需要建立哪些制度以

及制度展现形式；数字化应用鼓励实行绿色电子化办公。 

3.10 成效评估 

标准中提出了评估方法、评估周期、满意度调查三个方面。

评估方法主要指自查方法，提出需要准备的资料和编制形式；评

估周期为不应低于 1 次/年；满意度调查主要强调全体员工需了

解“无废城市”建设这项工作。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该标准起草过程中，目前尚无重大分歧产生。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六、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各级政府部门、区域管理部门或第三方

咨询服务机构以及标准参与编制单位等宜面向具有一定“无废机

关”建设基础的工业企业开展本标准的宣贯培训，确保相关区域、

单位知晓、了解以及使用本标准，起到切实指导各类区域开展“无

废机关”建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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